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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本部门项目绩效目标情况
    2023年，我局加强制度建设，提升自评质量，预算绩效管理取得一定成效。为了更好落实绩效目标，督办自评、反馈问题和应用评价结果，我们进一步健全了绩效管理工作机制，加强制度建设，出台了《城市管理局关于调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、《城市管理局预算绩效管理制度》等。同时要求各科室强化资金意识，将资金落到实处，以绩效目标为导向，以绩效评价为抓手，以改进预算管理为目的，在提高城市管理服务质量和控制节约成本的同时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 　
2、 单位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2023年初，我局编制了编制了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及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2023年底，在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填报编制了2024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，覆盖率达100%。
根据财政局赣财绩〔2023〕9号通知，我局开展了2023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对2023年本单位的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使用情况进行总结、回顾。这是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，通过财政资金绩效自评，不仅能让财政部门了解单位的经费使用率、使用效果，也是我局完善制度、做出正确决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。
3、 综合评价结论
 通过自我考核、自我评价，我局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得分为95分。
4、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总体分析
1.2023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工作。
我局制定了《城市管理局关于调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，明确预算管理职能并指定专人负责；制定了《城市管理局预算绩效管理制度》，逐步建立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建设。财务账薄设置齐全规范，记录摘要清楚，记账及时准确，账、证、表、实相符，按时在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填报2023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。
2.2023年度预算绩效绩效目标管理情况。
按时向财政局相关股室报送了2023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；绩效目标申报严格按照市财政局要求格式填报，内容完整，目标值的设置均是结合我局实际情况设置，具有可操作性。2023年预算批复的预算项目均按要求报送了绩效目标申报表。
3.2023年度项目监控情况。
根据市财政局通知文件精神，我局严格执行文件要求，将所有预算项目纳入了绩效监控，并按时报送了项目资金绩效监控材料。
4.2023年度项目绩效评价情况。
2023年度我局预算项目共计34个，全年预算总金额：10,769.431万元。预算执行金额：6,856.259万元。全面完成了年度绩效总体目标。
5.政府采购工作管理
根据工作实际情况，经局班子会研究决定，对股室和下属事业单位人事进行了调整，并明确指定了专人负责政府采购工作。按时在地方政府采购信息统计管理系统中相应的政府采购录入系统，并上报季报、年报。
5、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改进措施
我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，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。
1、评价指标设置需要进一步完善。因我局支出评价对象涉及较多，项目之间差异性大，目前虽然上级部门已经发布共性指标，但真正能体现项目效果的个性指标，由于设置难度较大，指标设置不够好，逻辑性不强，影响绩效管理的有效性。
2、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。由于预算绩效指标专业性较强，工作人员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到位、理解不充分，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了解、不熟悉，对工作重点把握不到位，由此造成绩效评价工作做的不够好。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局严格按照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，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、项目绩效目标随同部门预算一同向社会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



